鄂州市非煤矿山行业（地下矿山、露天矿山、尾矿库）安全生产包保责任人责任清单（指引）

一、市级、县级地方政府领导包保责任人职责
1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国家、省、市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，结合鄂州非煤矿山（地下、露天）、尾矿库分布特点和安全生产现状，开展安全生产巡查检查，督促属地和企业解决非煤矿山地下水害、露天矿山边坡失稳、尾矿库溃坝等现实安全隐患问题。
2、严格履行地方政府包保责任，督促行业、监管、业务及生产经营管理部门落实监管职责。联合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等部门开展执法巡查检查，重点打击无证开采、越界开采、露天高陡边坡违规作业、尾矿库非法排尾、擅自回采尾矿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3、系统掌握包保矿山、尾矿库核心信息，地下矿山重点掌握水文地质、采空区、地表塌陷区。露天矿山重点掌握边坡参数、排土场稳定性、爆破作业区域。尾矿库重点掌握坝体安全、排洪设施等。协调组织企业开展露天边坡垮塌、尾矿库漫坝实战化应急演练。
4、严格防控汛期、极端天气、节假日等关键时段安全风险，加密露天边坡、排土场、尾矿库坝体巡查频次，及时关注气象预警，合理调整生产计划，坚决落实停产撤人、加固防护等措施，严防事故发生。
5、依法持续推动因资源枯竭、存在重大安全风险且整改无望的地下、露天矿山关闭、整合、退出。督促属地和企业对已闭尾矿库实施闭库治理，落实闭库后长期监管责任。
二、日常安全监管部门监管责任人职责
1、依法履行非煤矿山（地下、露天）、尾矿库安全监管职责，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，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与专项督查。
2、强化落实非煤矿山（地下、露天）、尾矿库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全覆盖，重点强化地下矿山透水、露天矿山边坡位移、尾矿库浸润线、坝体变形等在线监测，实现风险动态管控。
3、持续推动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地下矿山、露天矿山、达到闭库条件的尾矿库，依法报请政府按程序实施关闭、闭库、销号。
4、严厉打击非法生产建设行为，对地下矿山超强度，不按设计开采、露天矿山违规爆破、尾矿库违规排尾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采取停产整顿、行刑衔接、联合惩戒措施。
5、严格落实年度监督检查要求，建立隐患分级台账，督促企业落实隐患整改闭环管理，严格落实涉企执法检查相关规定，相关信息同步录入应急部“互联网+执法”系统。
6、适时调整公示包保信息，结合安全监管和人员调整实际，及时在局网站公告辖区矿山、尾矿库名称、企业主体、包保责任人、监管单位、安全风险等级等信息，按层级履行报告、审核、公示程序。
7、督促企业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制、安全培训、应急演练等法定职责，重点强化地下矿山通风排水、露天矿山爆破、尾矿库应急处置专项培训。
8、聚焦关键环节安全监管，地下矿山重点关注采空区治理、水害防治、通风顶板、提升运输等安全监管。露天矿山重点关注边坡稳定性、排土场防洪、爆破作业等安全管理；尾矿库重点关注排洪系统、浸润线、干滩长度、坝体防渗等安全管理。
三、乡镇人民政府属地监管责任人职责
1、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对辖区地下矿山、露天矿山、尾矿库开展日常巡查，重点排查露天边坡裂缝、排土场沉降、尾矿库溢洪道堵塞、地下矿山地表塌陷隐患，督促企业整改并上报监管部门。
2、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开展安全检查、执法处置、事故救援、矿山关闭及尾矿库闭库治理工作。
3、负责履行对关闭、废弃矿山、闭库尾矿库的日常监管检查责任，严防地下矿山盗采盗挖、露天矿山擅自恢复开采、尾矿违规堆存、私挖乱采等行为。
4、及时传达关注汛期、极端天气预警信息，督促地下矿山落实防透水措施、露天矿山暂停高边坡作业、尾矿库加大排洪巡查检查频次，严格落实停产撤人措施和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、信息报告制度。
四、企业主要负责人职责
1、依法履行矿山企业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法定职责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，对本单位安全工作负全面责任。
2、建立健全全员安全责任制和管理制度，配齐安全管理机构、人员及采矿、通风、机电、地质、尾矿等安全专业技术人员。
3、在矿区、尾矿库库区显著位置设立公示牌，标明基本信息、包保责任人、监管部门、风险等级、重大风险点、应急电话等。
4、建立双重预防机制，地下矿山重点管控通风、排水、防灭火、顶板、采空区。露天矿山重点管控边坡稳定、排土场防洪、爆破作业、边坡监测。尾矿库落实“看井、护坡、管水、应急”，保障干滩、浸润线、排洪设施、坝体稳定达标。
5、组建专（兼）职应急队伍，配齐应急物资。确保地下矿山监控、定位、通信，露天边坡监测，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完好有效。
6、制定针对性应急预案，定期开展露天边坡垮塌、尾矿库漫坝、地下透水事故应急演练。
7、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制度，加强汛期及重要时段24小时值班值守巡查检查力度，地下矿山强化透水隐患排查，按要求上报巡查、整改、监测情况；露天矿山加密边坡、排土场巡查检查；尾矿库实时关注落实监测坝体、排洪等工作。
8、依法依规开展建设、生产、闭库作业，严禁地下矿山超能力超层越界开采、露天矿山违规爆破、尾矿违规排放和违法外包分包等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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